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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妇女对生态权益的认知与维权表现

———基于豫西５个村的调研分析 

李全喜,王云航

(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６)

摘　要　为了解农村留守妇女对生态权益的认知与维权实践,对豫西５个行政村的农

村留守妇女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发现:在认知方面,农村留守妇女生态意识有所提升,但

还缺乏对农村环境的整体认识;维护生态权益的意识较强,但缺乏主动有效举措;获取环境

信息的愿望强烈,但缺乏客观有效的信息获取途径;认为生态权益维护的困难主要来自政

府、企业、个人３个层面.在维权实践中,向农村基层组织及政府部门反映问题是农村留守

妇女生态权益维护的主要方式,但其应对举措存在消极忍让与被动参与的倾向;农村留守妇

女期待多元化、有效性的维权举措.因此,需要进一步创新留守妇女生态教育形式、加强农

村基层政权的职能建设、建立健全农村环境制度体系、优化农村生态环境信息获取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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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同时,农村生态环境问

题也日益凸显,出现了“污染问题、农村资源和环境的破坏问题以及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在内的衍生

问题”[１].有学者指出农村环境与资源问题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不仅与农民增收、
粮食安全以及农村社会稳定密切相关,其影响还超出农村地区,辐射城市[２].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严

重侵犯了留守妇女的生态权益,直接导致留守妇女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遭到损害.仅就近些年发生

的河流湖泊污染来看,流域内的留守妇女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与健康损害[３].在丈夫外出

务工后,留守妇女“同时扮演了农业生产者、子女教育者、老人赡养者、人情维系者、社区参与者等多重

角色”[４],俨然已经成为农村环境保护的主体,她们参与农村环境保护是其作为农村环境受益者对自

我利益的保护[５].而且留守妇女具有“希望”、“能力”、“自信”等方面的优势,但可惜的是不仅她们自

己对自身优势与资源呈现无意识状态,社会也忽视了她们的能力与优势[６].在我国当前学术和政治

话语中,留守等同于弱势和被动,留守妇女弱者的形象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７],留守妇女的主体性建

设困难重重.在留守妇女生态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农村生态环境将呈现不断恶化趋势.
生态权益是公民最基础的权益,是其他权益实现的前提与基础[８].学术界曾多用生态权、环境权

来表述公民对自然环境合法权利的行使,十八大以后才逐步开始使用生态权益一词.对于生态权益

一词最完整的阐述是:“生态权益就是人在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对于自然环境的基本权利以及

行使这些权利所带来的各种利益.如占有、利用以及享受自然环境资源的各项权利以及所带来的各

种利益”[９].本文认同这一解释,在依据这一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希望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展现当前

农村留守妇女对生态权益相关问题的认知以及在权益维护方面的实践表现,从而挖掘出农村留守妇

女生态权益维护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促进农村留守妇女生态权益的维护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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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生态环境的改善.

　　一、调研过程与样本基本情况

　　为全面了解农村留守妇女的生态权益认知与诉求,笔者于２０１５年６月到８月对河南省三门峡市

卢氏县下属的５个行政村进行了概率抽样调查.调研期间共发放３００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２９５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９８．３％.通过SPSS１９．０数据分析软件进行数据汇总和处理.

表１　样本基本情况

内容 选项 占比/％

年龄

２５及以下 １．７
２６~３５ ２５．８
３６~４５ ４４．１
４６~５５ ２５．４

５６及以上 ３．１

文化程度

没有上过学 ８．１
小学 １９．３
初中 ３３．２

中专或高中 ３２．５
大专及以上 ５．８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８．５
民主党派 １．０

群众 ８２．７
其他 ５．１

丈夫外出工作

时间/(月/年)

１~３ ３．１
４~６ １９．７
７~９ ３７．６

１０~１２ ３９．７

职业

纯务农 ４２．４
兼业 ２２．０

非务农 １１．２
只做家务 １９．３

　注:本文数据均来自问卷调查.在实地调研中,部分受访者

对于自己不知道或不清楚的问题没有作答,由此导致部

分问题的选项数据统计的百分比之和少于百分之百,

下同.

在被调查的农村留守妇女中,在年龄分布方面,

３６~４５岁的较多,占比为４４．１％,２６~３５岁的占比为

２５．８％.丈夫年外出工作时间,以７~９月与１０~１２
月居多,占比分别为３７．６％与３９．７％.留守妇女中接受

初中教育的最多,占总数的３３．２％,其次是中专或高

中,文 盲 占 总 数 的 ８．１％.职 业 以 务 农 为 主,占 比

４２．４％.调查样本基本情况见表１.

　　二、农村留守妇女对生态权益的认知

　　现阶段,随着城乡一体化的逐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初见成效,再加之留守妇女的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农
村留守妇女对周边生态环境状况的关注度显著提升,
且普遍具有生态维权的意愿.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

容忽视,例如农村留守妇女的生态权益认知仍缺乏系

统性、科学性等.

１．农村留守妇女的生态意识有所提高,但缺乏对

农村生态环境的整体认识

在实地调研中,当问及留守妇女对当地的环境状

况的整体了解程度时,４９．８％ 的人选择了 “一般”,

２４．７％的人选择了“比较了解”,１９．０％的人选择了“不
太了解”.虽然只有４．４％的人选择了“非常了解”,但
选择“根本不了解”的人也只有１．４％.数据表明,只有

２０．４％的受访者表示“不太了解”或“根本不了解”当地

环境状况,大部分农村留守妇女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有一定的了解.这说明,农村留守妇女对生态环

境的关注度较高,生态意识较高.而且当问到关于对在本村附近建立污染企业的态度时,高达７２．２％
的人选择“反对”,２４．７％的人选择“无所谓”,３．１％的人选择“欢迎”.这些数据说明农村留守妇女的

生态意识较高.其主要原因为:首先是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留守妇女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

高,基层政府的环境宣传工作逐步开展;其次是近几年城市环境问题持续升温,社会关注度不断提高,
留守妇女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介逐步了解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开始对周边环境予以关注;最后,留守

妇女的丈夫及其他在外务工的亲属,这部分人在城市中的工作与生活使她们真实感受到城市生态环

境的恶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使她们更加重视家乡的生态环境.
但是,留守妇女的生态意识仍存在一些问题.在深入访谈的过程发现,部分留守妇女对农村环境

状况的认识并不全面.一些受访者难以准确地说出乡镇企业的工业“三废”是指哪几项,对动物粪便

污染的认识也存在偏差,更有甚者将农村生态环境简单理解为农村卫生状况.在问卷调研过程

中,当问及对“母亲水窖”的了解时,有高达７１．２％的受访者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２６．４％的受访者

表示“听说过但不了解情况”,只有１．４％的受访者表示“很熟悉”.这说明农村留守妇女对农村生态环

境相关问题还缺乏系统性、理论性的整体认识.这样的结果与部分农村留守妇女自身文化水平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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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了解渠道有限息息相关.

２．农村留守妇女获取环境信息的愿望强烈,但缺乏客观有效的信息获取途径

当问及对农村生态环境信息的获取期望时,有高达５１．５％的农村留守妇女选择“希望”知道更多

关于本村环境的信息,只有７．１％的农村留守妇女选择“不希望”知道更多关于本村环境的信息,还有

４１．０％的农村留守妇女选择了“无所谓”.过半受访者表示希望知道更多关于本村环境状况的信息,
这体现了农村留守妇女想要了解自己生存环境状况的强烈愿望.

当进一步问及留守妇女了解本村环境状况的最主要途径时,５０．８％的人选择“自己的感觉”,

２６．１％的人选择“听别人说”,１２．２％的人选择“媒体报纸”,２．４％的人选择了“政府告知”,７．５％的人选

择了“村委会通知”.有过半受访者选择的是通过自己的感觉,而不是科学的获取信息的渠道.这说

明了农村留守妇女虽然有强烈的获取环境信息的愿望,但她们却缺乏获取环境信息的途径.众所周

知,农村基层政府本应是留守妇女获取本村环境信息的主要渠道,但是一些地方政府环境信息的不公

开使得留守妇女无法获取相关环境信息.这也与当前我国的环境监管体制不完善、农民生态知情权、
生态参与权难以得到保障有关.

３．农村留守妇女认为生态权益维护困难主要来自政府、企业、个人３个层面

当问及农村留守妇女对在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中可能遇到最大困难时,有３２．９％的人选择“当地政

府工作没有做到位”、２１．４％的人选择“企业原因”、２５．１％的人选择“缺乏法律知识”、１７．３％的人选择

“文化程度低”、３．４％的人选择“其他”.调查结果说明,首先农村留守妇女虽然对当地政府有极强的

依赖性,但并不认可他们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农村留守妇女认为基层政府工作不力是环境

治理的最大问题.其次,还有一部分农村留守妇女认为企业功利主义肆虐是改善当前农村环境的障

碍.污染企业之所以目无法纪,除去企业自身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法律制度不完善,尤其是相关法律

的约束力、执行力还不够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没有针对污染企业采取合

适的政策与措施,在农村生态环境工作方面甚至存在缺位问题,使得一些农村污染企业为所欲为,侵
犯了农民生态权益.最后,相当一部分农村留守妇女认为自己文化水平较低与法律知识匮乏也是改

变农村环境的障碍.这说明了农村留守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同时也反映了农村生态环保法律教育

工作的缺失.

４．农村留守妇女期待形式多元、行之有效的生态权益维护措施

当问及对附近污染企业最希望采取的处理方式时,４０％的人选择“坚决关闭污染企业”,３２．９％的

人选择“适当控制,治理污染”,１６．３％的人选择“合理的资金作为生态赔偿”,８．８％的人选择“村庄集

体生态迁移”.选择关闭污染企业的留守妇女较多,这与农村发展初期相比,说明农村留守妇女对经

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不再一味地选择经济发展而牺牲生态环境.同时,选择控

制与治理企业污染的人数也较多,说明一部分农村留守妇女内心的矛盾心情,并不想对污染企业赶尽

杀绝,她们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认识更加客观,认为只要采取合适的措施是可以在经济发展的同

时又保护了生态环境.此外,只有少部分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合理的资金作为生态赔偿”.

　　三、农村留守妇女生态权益维护的实践表现

　　通过对农村留守妇女生态权益认知的分析,可以发现农村留守妇女对生态权益的认知实际存在

一个矛盾心理.一方面她们生态意识有所提高,但缺乏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整体认识.另一方面她们

获取环境信息的愿望强烈,但缺乏客观有效的信息获取途径;她们虽然认识到生态权益维护困难主要

来自政府、企业、个人３个层面,但缺乏形式多元、行之有效的生态权益维护措施.这些认知错综复杂

的交织在一起使农村留守妇女生态权益维护实践表现出一些具体表征.比如,她们强烈意识到生态

环境的恶化会影响到自己的健康生存与持续发展问题,倾向于把向农村基层组织及政府反映问题作

为主要维权方式,但在面对生态恶化时存在消极忍让与被动参与的做法.

１．向农村基层组织及政府部门反映问题是农村留守妇女生态权益维护的主要方式

实地调研中,对于“周围环境污染是否是对自身权利的侵犯”的回答,７７．６％的农村留守妇女选择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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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１０．８％的农村留守妇女选择“否”,１１．２％的农村留守妇女选择“说不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周

围环境污染是对自身权利的侵犯,这说明留守妇女的生态权益意识较强,充分认识到周围生态破坏会

对自己的生命健康权、生存权与发展权等基本权利造成损害.而在被问及如果自身受到环境污染的

损害,是否想改变这种状况时,４０．７％的农村留守妇女选择“非常想”,４１．４％的农村留守妇女选择“偶
尔有这种想法,但不大可能去做”,１６．６％的农村留守妇女选择“没有想过”.农村留守妇女都普遍有

维护自身生态权益的想法,维权意愿较强,这是近些年农村普法教育蓬勃开展的显著成果,当然也离

不开城乡交流密切、新闻媒体大力宣传等因素.但是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多数农村留守妇

女已经认识到生态破坏是对自身权利的侵犯,也希望改变这种现状,但真正愿意付诸行动的却是少

数.农村留守妇女之所以存在此种矛盾心理,是因为她们既缺少维权的能力,也缺少维权的有效途

径.这也反映出深层次的问题:一是当前我国法律体制不完善,尤其是针对农村地区的环境法律稀

缺,难以为留守妇女维权提供法律保障;二是生态环境诉讼的高成本与复杂性,农村留守妇女难以接

受收益与成本不对称的维权结果.
在调查过程中,农村留守妇女认为最有效的改善环境污染状况的方式,排第一位的是“向村委会

反映情况”,占总数的４９．５％;第二位是“向环保部门反映情况”,占比２７．８％;随后依次是“网上发帖”、
“找污染者协商解决”、“向法院起诉”以及“上访”,分别占到调研对象总数的１１．０％、７．０％、２．０％.

农村留守妇女的选择结果反映了她们在维权方式的选择上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对农村基层

政权依赖性强.在针对环境状况问题的处理上,“向村委会反映情况”占总数的４９．５％;“向环保部门

反映情况”占总数的２７．８％,二者加起来高达７７．３％.这充分体现了在当前农村留守妇女在农村生态

环境问题中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高依赖性.二是诉诸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人数较少.只有３．１％的农

村留守妇女选择向法院起诉,在所有途径中排名倒数第二位.面对环境污染所可能造成的损害,留守

妇女的第一选择是向政府及村委会反映问题,寄希望于官方机构,期望他们出面解决问题.而选择与

污染者协商解决、向法院起诉等主动、积极措施的人数非常少.此外,这些数据还说明农村留守妇女

寄希望基层政权替自己解决相关问题,而不是自己主动依靠法律进行合法的利益诉求.

２．农村留守妇女应对生态恶化的举措存在消极忍让与被动参与的倾向

从调研结果来看,农村留守妇女面对环境污染时仍然以忍让与被动为主.在实地调查发现,多数

留守妇女认为自己势单力薄,面对环境污染无能为力.家中青壮年男性外出务工,留守的老人与小孩

还需要自己的照顾,无法给予自己支持.而且部分年纪较长的留守妇女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只要

年轻一代好就行,面对环境污染能忍则忍;部分年纪较轻的留守妇女则抱着可以与丈夫一起移居城市

的想法,对周围环境污染一味逃避.问卷选取了“水资源”与“土地资源”这两个与留守妇女生活紧密

相关的环境状况,以了解留守妇女的态度.发现留守妇女对饮用水污染、质量恶化采取的应对措施,
排第一位的是“继续寻找其他新水源”,占总数的３５．９％;排第二位的是“直接到超市购买饮用水”,占
总数的２３．４％;排第三位的是“自己家挖水井”,占比２０．７％;排第四位的是“继续饮用不干净的水”
(１６．３％);“其他”(２．７％).这样的结果说明留守妇女在面对水污染时,并不打算也不寄希望于污染

情况的改善,而是首选寻找其他水源.而且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有足够的条件购买饮用水,甚至安装净水机,选择“仍然饮用不干净的水”的人数非常少.

面对土地质量恶化对耕种造成影响,农村留守妇女的应对措施选择分别为,４１．４％的人选择“干
脆不种地,到城市外出打工”、３９．０％的人选择“没有办法、无能为力”、７．８％的人选择“换种其他农作

物”、１０．８％的人选择“其他”.与面对水资源污染一样,农村留守妇女的首选仍然是放弃污染区域,并
不寄希望改善土地恶化情况.大部分留守妇女选择“干脆不种地,到城市外出打工”,反映出在留守妇

女心中,她们希望可以与丈夫团聚,一起在城市生活、工作的愿望,但同时也说明了留守妇女留在农村

也多是无可奈何的选择.留守妇女的这一选择还反映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家庭对农业的依

赖性已渐渐弱化,留守妇女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选择其他的职业.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
是有１０．８％的留守妇女选择了“其他”,除去填写“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之类的答案,还有部分受访者

表示“农村土地不能被污染”,这充分体现了土地对农村留守妇女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农村生态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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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迫在眉睫.

　　四、结论与建议

　　从调研情况来看,在认知方面,农村留守妇女生态意识有所提升,但还缺乏对农村环境的整体认

识;维护生态权益的意识较强,但缺乏主动有效举措;获取环境信息的愿望强烈,但缺乏客观有效的信

息获取途径;认为生态权益维护的困难主要来自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层面.在维权实践中,向农村基

层组织及政府部门反映问题是农村留守妇女生态权益维护的主要方式,但其应对举措存在消极忍让

与被动参与的倾向;农村留守妇女期待多元化、有效性的维权举措.增强农村留守妇女的生态意识,
切实维护农村留守妇女的生态权益,至少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予高度关注.

(１)创新农村留守妇女的生态教育,有效调动留守妇女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农村留守妇女是农村

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力量.增强农村留守妇女的生态意识、培养农村留守妇女的生态思维方式、促进

农村留守妇女将生态理念贯穿整个农村实践、有效调动农村留守妇女主动参与农村生态保护是当前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解决中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创新农村留守妇女生态教育的形

式,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妇女生态利益申诉机制,确保农村留守妇女从主观愿意积极参与农村环保,在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过程中真正发挥主人翁精神.

(２)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的职能建设,切实增强农村基层政权的服务职能.留守妇女对农村基层政

权及相关政府部门认同度较高,认为农村基层政权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责无旁贷的主体力量.因此

国家要加大对农村基层工作特别是农村环保工作的资金与人员投入,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作为基层

政权考核的重要内容,切实提高农村基层政权特别是政府相关部门的服务意识,积极有效地破解农村

生态环境保护的瓶颈,不断满足农村留守妇女的环保诉求.
(３)建立健全农村环境制度体系,为农村留守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农村留守妇女选择法律途径进

行生态维权的较少,一方面说明农村留守妇女自身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法律维权的意识不够强;另
一方面也说明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体系完备、执行有力的

制度体系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根本保障,在此基础上,积极加强对农村留守妇女环保法律知识的培

训,探索新型的法律援助形式,为农村留守妇女的生态维权提供实效性的帮助.
(４)优化农村生态环境信息获取通道,确保农村留守妇女的生态知情权与生态参与权.农村留守

妇女虽然有获取环境信息与维护自身生态权益的愿望,但她们却缺乏有效的途径,多为自身的主观感

受.为促进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切实保障农村留守妇女的生态权益,需要进一步优化农村生态

环境信息获取通道.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政府部门及时有效、客观主动发布农村生态环境信息

提供便利条件.因此,需要政府部门完善农村环境监管体制,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建设,注重

对农村生态环境信息的收集和汇总,借助互联网及新媒体等手段及时公布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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